
适用业态：各类市场主体（广告类行为 24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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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序

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1.此类广告虚构了商

品或服务本身，客观上

没有任何商品、服务
广告不得含有

商品或者服务

不存在的虚假

内

1

容

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四条第一款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

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

2.发布者主观上没有

提供任何商品或服务

的打算；

3.诱使消费者对商品

或服务产生错误理解，

骗取钱财。

。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为虚假广告：（一）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；

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

停止发布广告广 ，

责

告

令

的

广

，

告

由

主

市

在

场

相

监

应

督

范

管

围

理

内

部

消

门

除

责

影

令

响，处广告费用三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

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显 ；

两

偏

年

低

内

的

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

律的规定，真实、客观地宣

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，不得

含有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

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

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

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

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

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

告审查申请。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

1.对商品或者服务内

容进行编造、伪造、虚

夸，与实际情况明显不

符；

2.诱使消费者对商品

或者服务产生错误理

解，影响其选择

广告不得含有

商品或者服务

与实际情况不

符的虚假内

2

容

。

》

广告不得含有虚第

解的

假或者引人误

内

四

容

条

，

第

不

一

得

款

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为虚假广告：（二）商品的性能、功能、产

地、用途、 、规格 、价 、生

效期限

质

、销售

量

状况

、

、曾获

成

荣

分

誉等

格

信息

产

，或者

者

服

、

务

有

的

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

律的规定，真实、客观地宣

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

★★

内容、提供者、形式、质量、价格、销售状况、曾

获荣誉等信息，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

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

★

：

1.商品性能、功能、产

地、用途、质量、规格、成

分、价格、生产者、有效期

限、销售状况、曾获荣誉等

信息不得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2.服务内容、提供者、

形式、质量、价格、销售状

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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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的。 况、曾获荣誉等信息不得与

实际情况不符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

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

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

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

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

告审查申请。

。

3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

的允诺等信息不得与实际

情况不符。

4．不得含有对购买行

为有实质性影响的虚假或

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，不得欺

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四条第一款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

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

此类广告中使用虚构、

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

科研成果、统计资料、

调查结果、文摘、引用

语等信息作为证明材

料。如，广告中使用“权

威研究表明……”但该

研究实为虚构、伪造或

广告不得使用

虚构、伪造、无

法验证的信息

作证明材

3

料

者无法验证的。

。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为虚假广告：（三）使用虚构、伪造或者无

法验证的科研成果、统计资料、调查结果、文摘、

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。

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

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

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

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

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

律的规定，真实、客观地宣

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，不得

使用虚构、伪造或者无法验

证的科研成果、统计资料、

调查结果、文摘、引用语等

信息作证明材料，不得欺

★★

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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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

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

告审查申请。

广告不得虚构

使用商品或者

接受服务的效
4

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四条第一款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

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

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

受服务的效果。

。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四项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为虚假广告：（四）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

服务的效果的。

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

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

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

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

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

告审查申请。

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

律的规定，真实、客观地宣

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，不得

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

务的效果，不得欺骗、误导

消费者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
广告经营者、广

告发布者明知

或者应知广告

虚假不得设计、

制作、代理、发

5

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

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并处广告

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

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
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

者存在主观过错，明知

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

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

布。

重

广告经营者（接受委托

提供广告设计、制作、代理

服务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）、广告发布者（为

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

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自

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★

）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监督管理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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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情节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广

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

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

发布业务、吊销营业执照。

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，不

得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。

广告中使用：

1.最高级的形容词，如

“最好”“最强”“最

佳”“最棒”等

广告不得使用

绝对化用
6

语

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九条第三项 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：（三）

使用“国家级”、“最高级”、“最佳”等用语

2.以一定的地域、整体

作为形容词，如“国家

级”“世界级”等；

3.效果等同于最高级

的，如“顶级”“极品”

“消费者首选品牌”

等。

；

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二

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

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

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；对广告

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

告费用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

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：

广告在介绍商品和服

务时可以使用一般的描述

商品和服务情况的用语，但

不能使用“国家级”、“最

高级”、“最佳”等绝对化

用语

★★

（一）发布有本法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禁止

情形的广告的。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监督管理股

1.广告中使用一些不

真实或者不正确的数

据、统计资料、调查结

果、文摘、引用语，或

者在使用时不表明出

处，内容含糊

广告使用的引

证内容应当真

实、准确，并表

明出处，有适用

范围和有效期

限的应明确表

7

示

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一条第二款 广告使用数据、统计资料、

调查结果、文摘、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，应当真实、

准确，并表明出处。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

限的，应当明确表示

2.印证内容在广告中

的使用超过合理程度，

或者与有关材料原意

相背，给消费者造成误

。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一

对广

1.广告使用数据、统计

资料、调查结果、文摘、引

用语等引证内容的，应当真

实、准确，并表明出处

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二）广告引证内容违

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.

★ 。

2.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和有效期限的，应当明确表

示。

监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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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解；

3.印证内容超出适用

范围或有效期限，误导

消费者。

广告中涉及专

利产品或者专

利方法的，应当

标明专利号和

专利种

8

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二条第一款 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

利方法的，应当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
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

或者专利方法，专利有

效，但未标明专利号或

者专利种类。

。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

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三）涉及专利的广告

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的.

1.为避免引起社会公众

的误解和保证涉及专利产

品或者专利方法的广告的

真实性，涉及专利产品或者

专利方法的广告，应当标明

专利号和专利种类

★★

。

2.专利号是指国家在授

予专利权时在专利证书上

载明的用于区别其他专利

的号码。

3.专利种类是指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对其保

护对象及发明创造的分类，

分为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

利和外观设计专利。

未取得专利权

的不得在广告

中谎称取

9
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二条第二款 未取得专利权的，不得在广

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
未取得专利权的，在广

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。

。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

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三）涉及专利的广告

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的；

专利权是一项国家法

律赋予的权利，需要向专利

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，经

专利行政部门审查核准后，

方可取得。未取得专利权

的，不得在广告中谎称取得

专利权

★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监督管理股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监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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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禁止使用未授

予专利权的

10

专

利申请和已

终止、撤销

经

、无

使用未授予专利权

效的专利作广

告

的

申请或已经终止专 、

撤

利

销、无效的专利作广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二条第三款 禁止使用未授予专利权的专

利申请和已经终止、撤销、无效的专利作广告

告。

。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

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三）涉及专利的广告

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的；

1.专利申请是指专利申

请人以书面形式请求国家

专利行政部门授予发明创

造专利权的法律行为。专利

申请并不能表明一定能取

得专利权，为避免消费者误

解，禁止使用未授予专利权

的专利申请做广告

★★

。

2.专利权终止是指专利

权效力的丧失，包括期限届

满终止和期限届满前终止。

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

年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期限

为十年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

期限为十五年，均自申请日

起计算。期限届满前终止包

括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、

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

其专利权两种情形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3.专利的无效是指自国

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

予专利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

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

授予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专利法》有关规定的，可

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

门宣告该专利权无效。宣告

监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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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

不存在。

4.撤销专利的有关规定

已并入宣告专利无效的条

款。

5.已经终止、撤销或无

效的专利不再得到保护。

广告不得含有

虚构、夸大他

11
人

广告的内容表现为通

过比较，虚构、夸大竞

争对象的商品或者服

务在质量、工艺、技术、

价格等方面存在的不

足或者问题，产生诋毁

他人商业信誉的效果，

以削弱其竞争能力；或

者广告含有利用没

的商品或者服

务不足的贬低

内容

有

法

定

律

、

、

评

法

比

规

、

依

排

据

序

的

结

认

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三条 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

品或者服务

（“排行榜”“推荐品

牌”等），与他人的商

品或者服务作对比，借

以突出自己的商品或

者服务，贬低其他生产

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

务的内容。如，在某售

楼部大厅发布含有其

他楼盘“厨房角落采光

。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 有下列行为之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一

对广

广告不得含有虚构、夸

大他人生产经营的商品或

者服务存在不足的贬低内

容，对相同的或者近似的一

个或者一组商品或者服务

进行不公正的评价；不得

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四）违反本法第十三

条规定，广告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

的。

★

利

用没有法律、法规依据的认

定、评比、排序结果，与他

人的商品或者服务作对比，

对相同的或者近似的一个

或者一组商品或者服务进

行不公正的评价，借以突出

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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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较差、阳台小、不实用、

得房率低、采光不好，

格局较差”等虚构、夸

大竞争对象存在的不

足或者问题的广告。

医疗、药品、医

疗器械广告

12
不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

广告含有表示功效、安

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。

如，在广告中违法使用

“包治百病”“药到病

除”“无毒无害”“灵

丹妙药”“祖传秘方

得含有表示功

效、安全性的断

言或者保证

”

“无效退款”等表示功

效的断言或保证的，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

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（一）表示功效、安全

性的断言或者保证

导和欺骗消费者；广告

中含有“安全”“安全

无毒副作用”“毒副作

用小”，明示或者暗示

成分为“天然”，因而

安全性有保证等内容，

误导和欺骗消费者。

.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一）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的.

药品、医疗、医疗器械

食品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

效、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

证

★

。

1.药品广告的内容应当

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核准的说明书为准。药品

广告涉及药品名称、药品适

应症或者功能主治、药理作

用等内容的，不得超出说明

围书 。药

标

范

明禁忌

品

、不

广

良

告

反

应

应

当

，

显

处

著

方

药广告还应当显著标明“本

广告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

士阅读”，非处方药广告还

应当显著标明非处方药标

识（OTC）和“请按药品说

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

买和使用”。

2.医疗器械广告的内容

应当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批准的注册证书或者备案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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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凭证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

说明书内容为准。医疗器械

广告涉及医疗器械名称、适

用范围、作用机理或者结构

及组成等内容的，不得超出

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、注

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

范围。推荐给个人自用的医

疗器械的广告，应当显著标

明“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

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

购买和使用”。医疗器械产

品注册证书中有禁忌内容、

注意事项的，广告应当显著

标明“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

项详见说明书”。

3.医疗广告，是指利用

各种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

间接介绍医疗机构或医疗

服务的广告。医疗机构发布

医疗广告，应当在发布前申

请医疗广告审查。未取得

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，不

得发布医疗广告。



序

— 27—

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医疗、药品、医

疗器械广告

13
不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

广告宣传治愈率、有效

率。如，药品、医疗

得含有宣传治

愈率、有效率的

内容

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

医疗器械广告宣传“一

次治愈，绝不复发”“有

效率达90%”等表示治

愈率、有效率的。

项 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

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（二）说明治愈率或者

有效率；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一）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的；

药品、医疗、医疗器械

的治愈率或者有效率通常

是该商品或服务在生产检

验或临床试验中取得的数

据，由于患者和消费者个体

差异，针对不同患者和消费

者可能会收到不同的效果，

故实验或临床试验中取得

的治愈率、有效率不能随意

推广。因此，药品、医疗、

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宣传治

愈率、有效率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
医疗、药品、医

疗器械广告不

得含有与其

14

他

品、医疗药 器械

的功效和安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

广告与其他药品、医疗

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

或者其他医疗机构比

较的
性或者其他医

疗机构比较的

内容

。

项 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

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（三）与其他药品、医

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医疗机构比较；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

责

一倍

令

以

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疗

服务一般是针对某种、某类

病情，适用情况存在差异，

因此，药品、医疗、医疗器

械广告不得与其他药品、医

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

者其他医疗机构进行比较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

监督管理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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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一）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的；

医疗、药品、医

疗器械广告

15
不

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利

用患者、医务人员和有

关专业人员，或者医药

科研单位、学术机构、

医疗机构以及其他广

告代言人的名义、形象

作推荐、证明的。

如，利用医药科研单

位、学术机构、医疗

得利用广告代

言人作推荐、证

明

机

者专家、医构 生

门

或

从事医学研

等

究和

专

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

疗工作的单位和人员

做推荐、证明，以其影

响力和号召力，对患者

和消费者产生误导作

用；利用患者的名义和

形象作证明，具有很大

说服力和诱惑性，对患

者和消费者产生误导

作用。

项 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

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（四）利用广告代言人

作推荐、证明；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一）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

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的.

药品、医疗、医疗器械

广告不得利用患者、医务人

员和有关专业人员，或者

★

医

药科研单位、学术机构、医

疗机构以及其他广告代言

人的名义、形象作推荐、证

明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
禁止在非医疗

16

、

品、医疗药 器械

广告中涉及疾

在非药品、非医疗器

病治疗功能和

械

医疗广告中，和 使

与

非

疾病或健康有

用

关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

用语来误导和欺骗消

》

除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第

禁止

械

其

十

他

七

任

条

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，

广

并不

告

得

外

使

，

用

除医疗、药品、医疗

★

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、医疗器械相

★

器

外，禁止其他械 任

告

广

涉

告

及疾病治疗功能

何

，并

广

不

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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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
1
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使用医疗用语 费者，且这种现象在食

品广告、保健品广告、

酒类广告和化妆品广

告中尤为严重。如，使

用 “预防感冒”“消

痰化瘀滞”“治疗高血

压”“消炎”“改善过

敏现象”等与疾病治疗

或医疗用语来误导和

欺骗消费者。

混淆的用语。 推销的商品与药品、医疗器

械相混淆的用语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二）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，在

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，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

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

的。

。

保健食品广告

不得含有法

17
律

1.表示功效、安全性的

断言或者保证

禁止性宣传内

容

；

2.涉及疾病预防治疗

功能；

3.声称或暗示广告商

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须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

4.与其他保健食品相

比较；

5.利用广告代言人作

推荐证明。

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重 ，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

广

以上

告

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

1.保健食品广告未经审

2.保健食品广告必须

查不得发布

★

（三）违反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发布保健食品广

告的。

★

。

标

注“蓝帽子”专用标识。

3.保健食品广告应当显

著标明“本品不能代替药

物”。

4.广告内容不得出现公

众人物或医生、患者、专家

等名义和形象作推荐证明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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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招商等有投资

回报预期的

18
商

广告中存在对未来效

果、收益作出保证性承

诺，明示或者暗示保

本、无风险等内容的

品或者服务广

告不得含有禁

止性内容

情

，况 且

货

多

、债权

发

等

于

商

保

品

险

或

、

服

期

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

商品或者服务广告，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

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，并不得含有下列

内容：（一）对未来效果、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

况作出保证性承诺，明示或者暗示保本、无风险或

者保收益等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

领域。如，“投资回报

率70%，稳赚不赔”“零

风险”“保本不亏”等

虚假宣传和承诺。

。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

责

一倍

令

以

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

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，应

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

风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七）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发

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。

★

示

示，并不得含有对或 未

来

者

效

警

果、收益或者与其相关

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，明

示或者暗示保本、无风险或

者保收益等，国家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
房地产广告，房

源信息应当

19

真

，面积应实 当表

明为建筑面积

房地产广告房源信

或者套内建筑

面积

息

实，面积未不 表

建

真

筑面积或者

明

套内

为

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广告，房源信息应当真实，

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

筑面积。

。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

产权利人、房地产中介服务

机构发布的房地产项目

★

预

预租、出售、出售 租

目

、

转让以及其他房

、

地产

项

项

目介绍的广告，房源信息应

当真实，面积应当表明为建

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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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八）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

布房地产广告的。

房地产广告

20

不

得

者

含

投

有

资

升

回

值

报

或

的

房地产广告含有对房

屋的投资回报率、租

承诺

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房地产广告，房源信息应

当真实，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

积，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

回报率、房产年升值率

等进行没有根据或保

障的夸大型宣传。

：

（一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。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广 倍以

上

告

三

主

倍

在

以

相

下

应

的

范

罚

围

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

产权利人、房地产中介服务

机构发布的房地产项目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八）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

布房地产广告的。

★

预

售、预租、出售、出租、项

目转让以及其他房地产项

目介绍的广告，不得含有升

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

管理股

广告监督

房地产广告

21

应

确、清楚准 明示

房地产开发建

房地产广告未准确、清

楚明示房地产开发

设项目位置

建

目位置，以设 项

达

项

某一具体参

目

照物

到

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房地产广告，房源信息

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

置。

应

真实，面积应当表明为建当 筑

积，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

面

（二

积

）

或

以

者

项

套

目

内

到

建

达

筑

某

面

一

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

产权利人、房地产中介服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★

务

机构发布的房地产项

售、预租、出售、出

目

租、

预

项

目转让以及其他房地产项

目介绍的广告，应准确、清

社旗县市场监

管局广告监督

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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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八）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

布房地产广告的。

楚明示房地产开发建设项

目位置，不得以项目到达某

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

来表示距离。

房地产广告不

得对规划或者

建设中的交通

22
、

房地产广告对规划或

者建设中的交通、商

业、文化教育设施以及

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

宣传。如，房地产广告

展板宣传：沪崇高

商业、文化教育

设施以及其他

市政条件作误

导宣传

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房地产广告，房源信息应

当真实，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

积，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（四）对规划或者建设

中的交通、商业、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

作误导宣传

（规划中）、轨道交通

沪崇线（规划中）、北

沿江高铁（规划）中等

内容，而实际仅处于前

期研究阶段，尚未形成

具体的空间布局规划

方案。

。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

产权利人、房地产中介服务

机构发布的房地产项目预

售、预租、出售、出租、项

目转让以及其他房地产项

目介绍的广告，不得含有对

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、商

业、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

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，涉及

的交通、商业、文化、教育、

医疗、体育以及电力、环境

卫生等公共设施尚处于规

划中的，应当注明

（八）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布房地产广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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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告的。

广告含有下列内容的：

1.使用或变相国家机

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名义或形象作证明；

2.使用或变相使用国

旗、国徽、军旗、军歌、

党旗、党徽等；

3.使用不规范中国地

图损害国家尊严或者

利益的；

4.广告内容低俗、庸

俗、媚俗等违背社会良

好风尚的；

5.广告含有淫秽、色

情、赌博、迷信、恐怖、

暴力的；

6.损害未成年人和残

疾人身心健康的

广告禁止含有

不良导向内23 容
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五十七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二十

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万 ，

以

元

吊

以

销

上

营

一

业

百

执

万

照，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

并

审查

可

批

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；对广告经

者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营 告

费

者

用

、

，

广

处

告

二

发

十

布

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

严重的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：

）发

2

布（

情形

有本法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禁止

的

一

广告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

告法》第九条、第十条是禁

止性内容，是关乎广告导向

的重要条款，一旦违反将对

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，所

有商业广告都不得含有上

述内容。广告审查首先要看

广告内容的导向是否正确，

增强识别导向广告的能力

。

★

。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
教育、培训广

24

告

不得含有禁止

性内

1.教育培训广告中含

有对升学、通过考试、

获得学位学历、合格证

书作出明示或者暗示

的保证性承诺的内容；

2.教育培训广告中含

有教育、培训效果的保

证性承诺的内容

容
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

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

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

教育培训类广告应符

合法律规定，不得含有保证

通过考试、获得学历、合格

证书等明示或暗示性内容；

不得含有通过教育培训能

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明示

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内容；

不能用学术机构、专业人

★★★

士

社旗县市场

监管局广告监

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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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科室

3.明示或者暗示有考

试机构工作人员参与

培训。

如：某教育培训机构在

广告中宣称“公考命题

官亲自授课，培训效果

看得见”。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

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

以及受益人的名义或形象

对培训效果作推荐、证明

（六）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布教育、培

训广告的。

。

备注：1.清单并未涵盖所有广告类违法行为。

2.发生频率较高的为★★★，发生频率一般的为★★，发生频率较少的为★。


	适用业态：各类市场主体（广告类行为24项）

